
 

 

信息化合作企业安全保密承诺书 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网络安全法》《公安信息网安全管理规定(试行)》等法律法规，

为保障公安网络和数据安全，针对与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

安机关具体责任部门）的信息化合作，本单位做出如下承诺： 

一、明确本单位负责公安机关信息化合作的安全保密管理

责任部门和安全保密责任人。 

二、遵守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公安机关有关信息化合作安

全保密规定要求，开展经常性安全保密教育和培训，对参与公

安信息化合作的员工使用公安网络、处理公安数据等工作开展

安全管理和技术管控。 

三、不泄露公安真实数据、不使用公安内部数据对外服务、

不利用公安信息化案例对外宣传等危害公安数据安全的活动。 

四、不从事攻击公安网络、危害系统运行、交付带有恶意

代码的应用软件等危害公安网络安全的活动。 

五、一旦发现公安网络安全事件或者存在公安数据失泄密

风险的，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合作单位报告。 

六、本承诺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

 

安全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委托授权人）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

企业全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


